
漳平市商务局行政执法流程图

1.受理举报，由相关业务科室 7 日内牵头组织实施；

2.由大队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计划牵头组织实施。

执法人员 2 人以上，出示证件，说明来意，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

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，取证、收集证据材料

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制作《现场检查笔录》，并由当事人签字

发现违法行为 未发现违法行为

应当进行行政

处罚的行为

依法应当责令

改正的行为

现场填写《商务行政

监督检查意见书》

按整改时限进行复查

整改合格

检查结束

归档

制作现场检查表（属“双随机一

公开”任务，由大队在 7 日内予

以公示）

未整改或整改不合格

进入行政处罚程序


